定期成本监审结论信息公开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目录（2022版）》（内发改价审字〔2022〕14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落实《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内发改价审字〔2022〕998号）、《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第7号令）、《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等规定，突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突泉县龙泉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2022年—2024年供水价格成本资料进行了监审，现予公开。
1、 监审项目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突泉县自来水公司始建于1984年，2002年改制为国有参股（20%）的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二次改制为国有控股（70%）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叶福魁，注册资本96.8万元，公司由九名股东共同出资（其中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占股70%，其余8名股东占股30%）。
（二）公司主营业务
自来水供应、给水工程安装、管网维修、水表检定、水表及管件经销，水质检验检测。
（三）人员及机构
公司现有职工77人，其中政府委派董事长1人，合同职工66人、门卫6人、保洁1人、临时民工3人；公司下设水厂、客户服务中心、维修队、稽查队、财会室、办公室、技术科、化验室、供销科九个内设机构。
2、 监审项目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第7号令）；
（三）《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
（四）《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号）(《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相关行业财务会计制度；
（五）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落实《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内发改价审字〔2022〕998号）；
（六）《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目录（2022版）》（内发改价审字〔2022〕140号）；
（七）齐齐哈尔红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突泉县龙泉供水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2024年审计报告；
（八）被审核单位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
（九）与成本审核有关的其他资料。



三、监审项目成本核定结果:
	号号
	项 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三年平均上报数
	核定值

	
	
	上报数
	核定数
	上报数
	核定数
	上报数
	核定数
	
	

	一
	年供水总量(m3)
	4,055,000.00
	4,055,000.00
	4,055,000.00
	4,055,000.00
	4,055,000.00
	4,055,000.00
	4,055,000.00
	4,055,000.00

	二
	年售水总量(m3)
	2,352,723.00
	2,352,723.00
	2,242,747.00
	2,242,747.00
	2,495,932.00
	2,495,932.00
	2,363,800.67
	2,495,932.00

	三
	管网漏损率(%)
	42.16%
	10.00%
	41.05%
	10.00%
	38.47%
	10.00%
	40.56%
	10.00%

	四
	折旧摊销费(元)
	2,313,113.27
	0.00
	0.00
	0.00
	2,192,882.86
	0.00
	1,501,998.71
	0.00

	五
	运行维护费(元)
	10,507,007.43
	7,037,014.92
	11,802,073.82
	7,649,533.83
	10,241,421.86
	7,623,730.52
	10,850,167.70
	7,445,293.82

	六
	供水总成本(元)
	12,820,120.70
	7,037,014.92
	11,802,073.82
	7,649,533.83
	12,434,304.72
	7,623,730.52
	12,352,166.41
	7,445,293.82

	七
	单位成本
	 5.47 
	 1.93 
	 4.94 
	 2.10 
	 4.98 
	 2.09 
	 5.12 
	 2.04 

	八
	扣除自用率（8%）单位成本
	
	 2.10 
	
	 2.28 
	
	 2.27 
	
	 2.22 






 受理咨询人： 于洋 王大贺 
受理电话：0482—5188177  
邮    箱：tqxfgw123@163.com

突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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